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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228� � � � � � � � �证券简称：开普云 公告编号：2022-052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召开时间调整暨会议召开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

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调整后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22年9月29日9点30分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原定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9月29日15点00分

调整后召开日期时间：2022年9月29日9点30分

召开地点：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7层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2年9月29日

至2022年9月2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 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 即9:15-9:25,9:

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1号—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无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1.01 汪敏 √

1.02 严妍 √

1.03 张喜芳 √

1.04 王懿 √

1.05 孙松涛 √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3）人

2.01 贺强 √

2.02 刘纪鹏 √

2.03 管清友 √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3.01 张青火 √

3.02 孙卫东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议案1、议案2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议案3已经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2022年9月14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及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2、3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无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无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

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 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

者需要完成股东身份认证。 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议案所投的选举票视为无效

投票。

（三）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四）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五）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详见附件2。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 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权登记日

A股 688228 开普云 2022/9/22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登记方法不变，具体以公司2022年9月14日披露的《开普云关于召开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2-049）为

准。

六、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知春路23号量子银座7层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邮编：100088

会务联系人：蔡雪君

联系电话：0769-86115656

传真：0769-22339904

2、本次股东大会预计需时半日，与会股东（亲自或其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往返交通、食宿费及其他有关费用自理。

特别提醒：因新型冠状病毒引发肺炎疫情仍在持续，鉴于疫情防控需要，公司建议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尽量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

会。 确需参加现场会的，请务必保持个人体温正常、无呼吸道不适等症状，于参会时佩戴口罩等防护用具，做好个人防护，会议当日，公司

会按疫情防控要求对前来参会者进行体温测量和登记，体温正常者方可参会，请予配合。

特此公告。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28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开普云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2年9月29日召开的贵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帐户号：

序号 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投票数

1.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1.01 汪敏

1.02 严妍

1.03 张喜芳

1.04 王懿

1.05 孙松涛

2.00 关于董事会换届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2.01 贺强

2.02 刘纪鹏

2.03 管清友

3.00 关于监事会换届暨选举第三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3.01 张青火

3.02 孙卫东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月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 、“反对”或“弃权” 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 ，对于委托人在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

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附件2：采用累积投票制选举董事、独立董事和监事的投票方式说明

一、股东大会董事候选人选举、独立董事候选人选举、监事会候选人选举作为议案组分别进行编号。 投资者应针对各议案组下每位

候选人进行投票。

二、申报股数代表选举票数。 对于每个议案组，股东每持有一股即拥有与该议案组下应选董事或监事人数相等的投票总数。 如某股

东持有上市公司100股股票，该次股东大会应选董事10名，董事候选人有12名，则该股东对于董事会选举议案组，拥有1000股的选举票

数。

三、股东应以每个议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 股东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投票，既可以把选举票数集中投给某一候选人，也可

以按照任意组合投给不同的候选人。 投票结束后，对每一项议案分别累积计算得票数。

四、示例：

某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采用累积投票制对进行董事会、监事会改选，应选董事5名，董事候选人有6名；应选独立董事2名，独立董事

候选人有3名；应选监事2名，监事候选人有3名。 需投票表决的事项如下：

累积投票议案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应选董事（5）人

4.01 例：陈×× √ - √

4.02 例：赵×× √ - √

4.03 例：蒋×× √ - √

…… …… √ - √

4.06 例：宋×× √ - √

5.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应选独立董事（2）人

5.01 例：张×× √ - √

5.02 例：王×× √ - √

5.03 例：杨×× √ - √

6.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应选监事（2）人

6.01 例：李×× √ - √

6.02 例：陈×× √ - √

6.03 例：黄×× √ - √

某投资者在股权登记日收盘时持有该公司100股股票，采用累积投票制，他（她）在议案4.00“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就有500票的表

决权，在议案5.00“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在议案6.00“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有200票的表决权。

该投资者可以以500票为限，对议案4.00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他（她）既可以把500票集中投给某一位候选人，也可以按照任意组合

分散投给任意候选人。

如表所示：

序号 议案名称

投票票数

方式一 方式二 方式三 方式…

4.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 - - -

4.01 例：陈×× 500 100 100

4.02 例：赵×× 0 100 50

4.03 例：蒋×× 0 100 200

…… …… … … …

4.06 例：宋×× 0 100 50

关于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于2022年国庆节

假期前暂停A类及B类份额的申购、定投及转换

转入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2年9月28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

基金简称 浦银安盛日日鑫

基金主代码 003228

基金管理人名称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浦银安盛日日

鑫货币市场基金基金合同》、《浦银安盛日日鑫货币市场基金招

募说明书》等

暂 停 相 关

业 务 的起

始 日 及原

因说明

暂停申购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转换转入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2022年9月29日

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的原因

说明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2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精神

及沪深证券交易所休市安排，2022年10月1日（星期六）至2022

年10月9日（星期日）休市，10月10日（星期一）起照常开市。为

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

相关规定， 决定于国庆节假期前两个工作日对本基金暂停申

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浦银日日鑫A 浦银日日鑫B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003228 003229

该分级基金是否暂停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 是 是

2�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本基金暂停A类份额与B类份额的申购、转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期间，其转换转出、赎回等其他业务及本公司管理的其他开

放式基金的各项交易业务仍照常办理。 自2022年10月10日起，本基金所有销售网点恢复办理本基金A类份额及B类份额的正常申购、转

换转入、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届时将不再另行公告。

2、根据《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有关条款的规定“当日申购的基金份额应当自下一交易日起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当日赎回

的基金份额自下一交易日起不享有基金的分配权益” ， 投资者于2022年9月30日赎回或转换转出的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将于2022年10月

10日起不再享受本基金的分配权益，仍享有赎回当日和整个节假日期间本基金的收益。假期前未确认的交易申请、未到账的赎回款项等，

将于2022年10月10日起继续处理。

3、投资者欲了解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相关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投资者也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户服务热线：4008828999、021-33079999；

公司网址：www.py-axa.com；

公司微信公众号：浦银安盛基金（AXASPDB），浦银安盛微理财（AXASPDB-E）。

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

货币市场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并选择适合自己风险承受能力的基金品种进行投资。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8日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部分基金新增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根据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赢基金” ）协商一致，决定自

2022年9月29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新增攀赢基金为代销机构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投资者可通过攀赢基金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开户、申购、赎回业务，同时参加其费率优惠活动。 具体的业务流程、办理时间和

办理方式以攀赢基金的规定为准。 具体公告如下：

一、 代销机构信息

名称：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闸北区广中西路1207号306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路116号大华银行大厦7楼

法定代表人：郑新林

客服电话：021-68889082

网址：www.pytz.cn

二、 本次增加攀赢基金为代销机构的基金列表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1 004126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A类

2 166401 浦银安盛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LOF)C类

3 004274 浦银安盛安恒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 004275 浦银安盛安恒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 004276 浦银安盛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6 004277 浦银安盛安和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7 004801 浦银安盛安久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8 004802 浦银安盛安久回报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9 005255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0 013224 浦银安盛港股通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1 005865 浦银安盛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2 005866 浦银安盛量化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3 006466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4 006467 浦银安盛双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5 006555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A类

16 014002 浦银安盛全球智能科技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QDII)C类

17 007163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18 007164 浦银安盛环保新能源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19 166402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沪港深基本面1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LOF)

20 519110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1 014011 浦银安盛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2 519111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3 519112 浦银安盛优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4 519113 浦银安盛精致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5 519115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26 014029 浦银安盛红利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27 519116 浦银安盛沪深300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28 519117 浦银安盛中证锐联基本面400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29 519118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0 519119 浦银安盛幸福回报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B类

31 519120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2 014061 浦银安盛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3 519121 浦银安盛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4 519122 浦银安盛6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5 519125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6 519176 浦银安盛消费升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7 519126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38 013259 浦银安盛新经济结构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39 519127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0 519177 浦银安盛盛世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1 519170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2 014003 浦银安盛增长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3 519171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4 013183 浦银安盛医疗健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5 519172 浦银安盛睿智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6 519173 浦银安盛睿智精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7 519175 浦银安盛经济带崛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48 008162 浦银安盛经济带崛起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49 519509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A类

50 519510 浦银安盛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B类

51 519566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A类

52 519567 浦银安盛日日盈货币市场基金B类

53 012787 浦银安盛泰和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54 012788 浦银安盛泰和配置6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55 014228 浦银安盛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56 014229 浦银安盛品质优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57 014582 浦银安盛兴荣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58 014583 浦银安盛兴荣稳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59 015012 浦银安盛安弘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A类

60 015013 浦银安盛安弘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C类

61 015155 浦银安盛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A类

62 015156 浦银安盛稳健回报6个月持有期债券型基金中基金(FOF)C类

三、参加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1、参与基金

攀赢基金已代销的所有基金均参加本次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2、优惠活动开展时间

自2022年9月29日起。

3、优惠活动方案

投资者通过攀赢基金申购基金可享受申购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攀赢基金官方网站页面公示为准；原费率为固定费用的不再优

惠。

4、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基金原费率详见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处于正常申购期且为前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不包括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也不包括基金转换、赎回业务等

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

（3）本公司新增的基金产品是否参与上述费率优惠活动，本公司将与攀赢基金协商后另行公告。

（4）本次优惠活动的解释权归攀赢基金，优惠活动业务办理的相关规则、流程、变更及终止以攀赢基金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四、重要提示

1、 本公司有权根据市场情况或法律法规变化调整上述业务规则，并在正式调整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披露。

2、 本公告的解释权归本公司所有。

五、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上海攀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021-68889082

网址：www.pytz.cn

2、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中心电话：400-8828-999或021-33079999

网址：www.py-axa.com

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购买本公司旗下

基金并不等于将资金作为存款存放在银行或存款类金融机构。 敬请投资者于投资前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

法律文件，提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9月28日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提示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

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同意注

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０４

号）。《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附件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

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中国金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并置备于发行人、深交

所、本次发行股票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原证券”或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住所，供公众查阅。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弃购股份处理等环节，具体内

容如下：

１

、本次发行采取向网上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的方式（以下简称“网上发行”），不进行

网下询价和配售。 本次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１００％

。 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２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３４．７８

元

／

股，投资者据此价格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

日）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并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方式进行申购。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发行人所属行业为“软件和

信息技术服务业（

Ｉ６５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３

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业最近

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为

４３．９４

倍。 本次发行价格

３４．７８

元

／

股对应的发行人

２０２１

年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净利润摊薄后市盈率为

４０．２２

倍， 不超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发布的行

业最近一个月静态平均市盈率。

３

、本次网上发行申购日为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

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１５－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投资者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

日）进行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５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公告的《北京挖金客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１

日（

Ｔ＋２

日）日终，中签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

需遵守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

份数量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并就

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６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本次发行股票概况

发行股票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发行股数

本次公开发行新股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２５％

，公司股东不在本次发行过程中进

行老股转让

每股面值 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不进行网下询价和配售

发行价格

３４．７８

元

／

股

发行对象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

日）前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并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

且在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日均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

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一定市值的投资者，并且符合《深圳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

行实施细则》（深证上［

２０１８

］

２７９

号）的规定，投资者相关证券账户开户时间不足

２０

个交易

日的，按

２０

个交易日计算日

均持有市值。 其中，自然人需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法

（

２０２０

年修订）》等规定已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权限（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发行日期

Ｔ

日（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３０

日）

发行人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裕民路

１２

号中国国际科技会展中心

Ｃ

座

８

层

发行人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２９８６９９２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

１

号院月坛金融街中心

７

号楼

１８

层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７０５８３４７

发行人：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２

］

２００４

号）。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行

１

，

７０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１

、网上路演时间：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９

日（周四）

09

：

００－12

：

００

；

２

、 网上路演网址： 中证网 （网址：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ｓ ．ｃｏｍ．ｃｎ

） 和全景·路演天下

（

ｈｔｔｐｓ

：

／ ／ ｒｓ ．ｐ５ｗ．ｎｅｔ

）；

３

、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网站

（巨潮资讯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证券网，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证券时报网，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中国金

融新闻网，网址

ｗｗｗ．ｆｉｎａｎｃｉａｌｎｅｗｓ．ｃｏｍ．ｃｎ

；中国日报网，网址

ｃｎ．ｃｈｉｎａｄａｉｌｙ．ｃｏｍ．ｃｎ

）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北京挖金客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２

年

９

月

２８

日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特别提示

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慧博云通”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

发行4,001.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

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2〕1588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

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4,001.00万

股，本次发行价格为7.60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

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9.5055元/股。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355,263股，占本

次发行数量的8.39%。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2,646,237股回拨至网下

发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

的网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

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

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29,853,237股，占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81.44%，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6,801,500股，占扣除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18.56%。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36,654,737股，

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2022年9月27日 （T日） 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初始发行

“慧博云通” A股6,801,500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 缴款等环节， 并于2022年9月29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

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于2022年9月29

日（T+2日）16:00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

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

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2年9

月2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

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

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10%（向上

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

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

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华泰慧博云通家园1号创业板员工持股集合资产管理计划本次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 ）、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

间，该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北交所、上交所、深交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相关项目的网下询价及配

售。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情况进行了统计，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10,097,210户，有效申购股数为54,461,780,000股。 配

号总数108,923,560个，配号起始号码为000000000001，截止号码为00010892356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8,007.31897倍，超过100倍，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20.0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7,331,000股）由网下回拨至网

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22,522,237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

次发行数量的61.44%，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14,132,500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的38.56%。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0.0259493906%，有效申购倍数

为3,853.65505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2年9月28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

工业区203栋202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2022年9月29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慧博云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9月28日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发行人” 或 “哈铁科

技”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科创板上

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

所” ）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证监许可〔2022〕1526 号文同意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

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

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

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

泰君安”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12,000万

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3,60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30.00%。 战

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及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已足额汇至保荐机构 （主承销

商）指定的银行账户，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3,270.10万股，占本次发行

总数量的27.25%， 本次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329.90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战略配售调整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7,049.90万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80.76%；网上发行数量为1,680.0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24%。 最终网下、网上初始发

行合计数量8,729.9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

有效申购倍数为 2,987.61 倍，高于 100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

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 873.00 万股股票（向

上取整至 500股的整数倍）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6,176.9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70.76%；网上最

终发行数量为 2,553.00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量的 29.24%。 回

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5086485%。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 并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T+2 日）16: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13.58 元 / 股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

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 2022 年 9

月 28 日（T+2 日）16:00前到账。

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和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

0.50%（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部分除外）。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金额 = 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到分）。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同日获配

多只新股的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

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下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

金账户在 2022 年 9 月 28 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

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当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低于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

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

资产管理产品、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

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

定的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

户（向上取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

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前述限售账户将在网下投资者完成缴款后

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

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限售期摇号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对象获配

一个编号。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

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未足额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

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将被视

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

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

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

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

司债券网上申购。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

下发行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 战略配售结果

（一）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发

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 1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证发〔2021〕77

号）（以下简称“《承销指引》”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本

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以及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跟

投机构为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其他战略投资者类型为与发行人经营

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和具有长

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

上述战略投资者已与发行人签署《战略配售协议》或《战略投资者认股

协议》。 关于本次战略投资者的核查情况详见 2022 年 9 月 28 日（T+2 日）

公告的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报告》和《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关于哈尔滨国铁科

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科创板上市战略投资者核查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二）获配结果

2022 年9月22日（T-2日），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

价结果，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13.58元/股，本次发行总规模为162,960.00

万元。

依据《承销指引》：“发行规模 10 亿元以上、不足 20 亿元的，跟投比例

为 4%，但不超过人民币 6,000万元” 。国泰君安证裕投资有限公司已足额缴

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本次获配股数 4,418,262 股， 获配股数对应金额为

59,999,997.96 元。

其他战略投资者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和对应的战略配售经纪

佣金合计 386,000,000.00元，本次共计获配 28,282,738 股，获配金额与新

股配售经纪佣金合计 385,999,979.96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2022 年 9 月 30 日（T+4 日）之前将上述超

额缴款部分依据原路径退回。

综上，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

获配金额（元）

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元）

合计（元）

限售期

（月）

1

国泰君安证裕

投资有限公司

保 荐 机 构

相 关 子 公

司跟投

441.8262 3.68 59,999,997.96 - 59,999,997.96 24

2

上海国盛产业

赋能私募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 发 行 人

经 营 业 务

具 有 战 略

合 作 关 系

或长 期 合

作 愿 景 的

大 型 企 业

或其 下 属

企业

732.7134 6.11 99,502,479.72 497,512.40 99,999,992.12 12

3

湖南轨道高新

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263.7768 2.20 35,820,889.44 179,104.45 35,999,993.89 12

4

中央企业乡村

产业投资基金

股份有限公司

具 有 长 期

投 资 意 愿

的大 型 保

险 公 司 或

其下 属 企

业、国家级

大 型 投 资

基 金 或 其

下属企业

366.3567 3.05 49,751,239.86 248,756.20 49,999,996.06 12

5

国家制造业转

型升级基金股

份有限公司

1,465.4269 12.21 199,004,973.02 995,024.87 199,999,997.89 12

合计 3,270.1000 27.25 444,079,580.00 1,920,397.92 445,999,977.92 -

二、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2 年 9 月 27

日（T+1 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

室海棠厅主持了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

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

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中签结果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 位数 1917，3917，5917，7917，9917

末“6” 位数 035028，160028，285028，410028，535028，660028，785028，910028

末“7” 位数 9970970，7970970，5970970，3970970，1970970，1982683

末“8” 位数 00889784，20889784，40889784，60889784，80889784

末“9” 位数 070675873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哈铁科技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

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共有 51,06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

认购 500股哈铁科技股票。

三、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144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21〕76 号）、《承销

指引》、《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规范》（中证协发〔2021〕213

号）、《注册制下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规则》和《注册制下首次

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分类评价和管理指引》（中证协发〔2021〕212

号）的要求，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

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2年9月26日（T日）结束。 经核查确

认，《发行公告》披露的27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6,25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

均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总量为14,517,110万

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

告》”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进行配售的结果如下：

配售对象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申

购数量比例

获配数量

（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8,569,910 59.03% 44,020,210 71.27% 0.05136569%

B类投资者 68,260 0.47% 290,433 0.47% 0.04254910%

C类投资者 5,878,940 40.50% 17,458,357 28.26% 0.02969658%

合计 14,517,110 100.00% 61,769,000 100.00% —

注： 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尾数若存在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本次配售无零股产生。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

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

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2 年 9 月 29 日（T+3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

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2 年 9 月 30 日（T+4 日）在《上

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露的《哈尔滨国铁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中

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21-38032666

发行人：哈尔滨国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9

月

28

日


